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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居 民 身 份 证 收 费 的 存 与 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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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职能，并且在其所提供的公共产品中唯有其提供准公共产品时才允许

向消费该类公共产品的居民适当收取费用。 而身份证属于政府部门根据自身的行政管理需要而向全体社会

成员提供的纯公共产品，因此政府首次发放和更换身份证应该实行免费制度。 随着政府服务职能的提高和

公民权利意识的增强，类似的证件收费以及其他不合理的行政收费也应该得到清理和废止，从而最终实现

行政收费领域法治化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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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法》（以下简称《身

份证法》）已于 2004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为贯彻执行

法律，公安部从 2004 年 1 月起，在全国范围内逐步

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换发过程中出现的“收费标

准过高、搭车收费”等乱收费现象曾经引起社会的不

满，而对于身份证本身是否应该收费的问题，互联网

上曾出现过质疑的声音，［1］ 但是未能引起学者们的

广泛关注。在我国加快行政收费法治化的背景下，本

文试着从身份证收费这样一个微观的视角， 透视行

政收费领域存在的问题， 以期对行政收费法制建设

有所裨益。
《身份证法》 第二十条规定：“公民申请领取、换

领、补领居民身份证，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 居民身

份证工本费标准，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

院财政部门核定。 ”而之前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

身份证条例》（以下简称《身份证条例》）对于是否收

取工本费并没有明文规定。 其《实施细则》第四十四

条则规定：“公民第一次领取居民身份证， 免交证件

工本费。公民申报换领新证，应当交纳证件工本费。”
由此可见我国在 1985 年刚刚实行身份证制度时实

行首次领取免费的原则，而之后修订的《实施细则》

及现行的《身份证法》却明文规定“应当缴纳证件工

本费”。前后立法上“一免一交”的截然相反的规定不

能不引起我们进一步思考： 居民首次办理和更换身

份证应不应当收费？为了理清所涉及的各类问题，有

必要对行政收费的存在必要性以及身份证收费和相

关收费的属性等进行探讨和研究。

一、行政收费的理论基础

和税收一样， 行政收费是公共权力部门无偿地

向行政相对人收取一定的金钱或实物的行为。 然而

政府为何能够强制性地将财产权从相对人无偿地转

移到公共权力部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追溯政府

的职能以及公共产品理论问题， 因为行政收费的存

在与公共产品理论有着密切的关联。
政府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要职能。 按照西方社

会契约论的观点， 人类最初是在一个没有政府的状

态下自由的生活，后来出于安全、秩序等公共利益的

需要， 社会成员同意出让自身的一部分权利并将其

赋予一个公共组织以维护治安、提供公共服务，于是

出现了国家和政府。荷兰法学家格老秀斯指出：国家

是 “一群自由的人为享受权利和他们的共同利益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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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起来的完整的联合体”。 ［2］43 人们之所以愿意出

让一部分权利给政府， 就是期待政府能够提供相应

的公共服务。 1997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世界发展报告

明确指出：政府的职能是提供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
［3］327 这标志着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已经成为世界各

国政府的共识。
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 必然消耗一定的成

本，而政府本身不是经济实体，无法进行任何盈利性

活动， 因此政府只有通过向居民收取一定的费用以

支付因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消耗的成本， 于是便

产生了税收。 人民纳税的目的是通过提供政府部门

运转所需的资金， 从而最终获得公共部门提供的公

共产品和服务。 然而公共部门提供的公共产品的种

类不尽相同，按照萨缪尔森公共产品理论的观点，可

以分为纯公共产品与准公共产品两类。 纯公共产品

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如国防、国家政权、基础

教育、基础科学研究等。 相对于纯公共产品而言，准

公共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则较弱， 效用

亦可分割。 因而在一定范围或程度内， 社会成员对

准公共产品的消费具有明显的差异， 有的社会成员

消费多，有的社会成员消费少。政府提供准公共产品

所发生的费用，需要用税收来补偿，但是不能全部由

税收来补偿。 如果全部用税收形式补偿准公共产品

生成的费用， 实际上等于让所有社会成员为部分人

的消费买单，有违公平与效率原则。 一方面，会侵犯

没有消费或少消费这部分准公共物品的社会成员的

利益，使未受益者多负担，破坏了社会公平；另一方

面， 会剥夺消费或较多消费这部分准公共产品的社

会成员根据自己的偏好选择公共产品的种类和规模

的权利，使准公共产品的供应偏离最佳状态，降低经

济效率。为了公平和效率，人们要消费准公共产品需

要在日常纳税之外再缴纳一定的费用以补偿政府为

提供准公共产品而消耗的成本。当然，由于准公共产

品的享用具有局部外部性， 即该产品与公共部门的

职能有一定的联系， 因此其生产费用也不能全部由

收费来补偿， 而应当由税收和收费两种形式共同补

偿。 ［4］9

这里需要重申的是， 人类通过不同的形式 “购

买” 所要消费的产品。 对于私人产品通过支付价格

获得，对于纯公共产品通过纳税获得，对于准公共产

品通过纳税和缴费共同支付。由此可见，公共部门只

有提供准公共产品时才产生行政收费， 并且行政收

费和税收要有一个适当的比例。 政府最主要的还是

通过税收来解决政府的运行成本，因此，税收收入在

国家财政收入中应该占有较大的份额，比如，美国的

政府收入中税收占 93.8％， 欧洲国家税收收入普遍

在 80％以上，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巴西和智利，税收

收入占比分别为 79％和 80％。 但是，与之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本世纪初我国财政收入 中税收收入 只占

49.2％，非税收入（主要指行政收费）占据的比例超

过一半， 这就意味着我国行政收费领域存在收费过

多、过滥的问题，亟待清理和规范。 ［5］

二、身份证收费欠缺合理性

（一）居民身份证性质上属于纯公共产品

居民身份证 是政府发放 给居民的一 种 有 效 凭

证，用来证明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居民的

合法身份。很显然，居民身份证属于公共部门提供的

一种公共产品。 但究竟属于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

产品，是我们主要考虑的，因为关系到办理身份证究

竟是否需要行政收费的问题。根据公共产品理论，要

判断一个产品是纯公共产品还是准公共产品， 关键

是分析此类产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程度。 按照

《身份证法》的规定，居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

年满十六周岁的中国公民， 应当申请领取居民身份

证。因此居民身份证的潜在消费者是全体公民，居民

身份证这个公共资源不会因为一部分人的消费而有

任何减少，可以由所有社会成员无差别地享用；另一

方面，无法将不付出代价的公民排除出消费者之列，
因为办理居民身份证是每个达到法定年龄的公民的

法定义务， 总的趋势是全体中国公民都将拥有属于

自己的身份证件。 居民身份证具有完全的非竞争性

和非排他性，因此属于纯公共产品。既然属于纯公共

产品， 那么政府部门因办理居民身份证所产生的成

本就应该由国家财政统一支付， 而不应该再向每个

前来办理身份证的居民另外收取费用。 纳税人履行

了纳税义务就具有享用政府提供的 公共服务的 权

利。 居民只要到相应部门申请办理并配合进行照片

采集和信息登记，就已经尽到了相对人的义务，而不

应该再另外缴费。
（二）居民身份证功能上属于行政管理手段

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从出生就自然具有中

国人民共和国公民身份或资格， 而之所以要办理居

民身份证来证明自己的身份， 是便于政府部门对居

住在境内成员的管理。 因此居民身份证是公共部门

是根据自身管理的需要而向社会成员提供的公共产

品， 公民主动申请居民身份证只是在履行法律强加

的义务而非出于自身的需要。 追溯身份证的历史也

38



不难发现身份证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已经贴上了 “管

理”的标签。 1936 年民国宁夏省政府所制定的“居民

证制度”应该是中国最早的身份证制度。时任宁夏省

政府主席马鸿逵为了抵御红军而制定出各种反共防

共之策，其中之一便是发放“居民证”。 1940 年夏，马

鸿逵又下令在清查户口和居民证的基础上，制发“宁

夏省国民身份证”。宁夏政府通过身份证制度加强了

对宁夏人民的控制。
当然，我国 1984 年开始实行的居民身份证制度

不可与民国时期同日而语， 然而身份证作为行政管

理工具的功能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尽管现行

的《身份证法》开篇明文规定：“为了证明居住在中华

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公民的身份， 保障公民的合法权

益，便利公民进行社会活动，维护社会秩序，制定本

法。”然而查看后面的条文我们不难发现办理居民身

份证并非是为了直接“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便利公

民进行社会活动”而制定的。《身份证法》第十四条规

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公民应当出示居民身份证

证明身份：(一)常住户口登记项目变更；(二)兵役登

记；(三 )婚姻登 记、收养登记；(四 )申 请 办 理 出 境 手

续；(五)法律、行政法规规定需要用居民身份证证明

身份的其他情形。”第十五条又规定：“人民警察依法

执行职务，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经出示执法证件，
可以查验居民身份证：(一) 对有违法犯罪嫌疑的人

员，需要查明身份的；(二)依法实施现场管制时，需

要查明有关人员身份的；(三)发生严重危害社会治

安突发事件时，需要查明现场有关人员身份的；(四)
法律规定需要查明身份的其他情形。”从以上规定可

以看出， 居民携带身份证主要是为了配合相关部门

的检查。身份证本身并不能像其他证件如驾驶证、律

师执业证那样给持有者带来相应的权利和利益，而

公共部门通过检查身份证核实相对人的身份， 则可

以有效地打击犯罪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因此， 居民

身份证是作为行政管理手段而存在的。
也有学者认为颁发身份证方便公民行使公民权

利。 的确，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处处使用身份证，无论

是坐飞机、住旅店，还是开银行账户、办理保险，都要

出示身份证，如果没有身份证将会寸步难行。表面上

看，拥有身份证的确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很大的便利，
然而，这种便利是以实行身份证制度为前提的。政府

为了达到有效维持治安的目的， 要求符合年龄条件

的居民必须办理身份证， 并且很多场合规定只能提

供身份证才可以证明自己的合法身份。 可见拥有一

张身份证是公民行使公民权利时必须履行的义务，

其实质是为公共部门行使管理职能提供方便， 并非

是为了便利公民行使权利。 既然办理居民身份证是

公共部门为了自身管理的需要强加给居民的一项义

务，那么按照“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应该由公共部

门通过公共财政预算来支付其成本。当然，政府管理

最终受益者是全体社会成员，即管理也是服务，因此

政府的管理所消耗的成本最终由税收来承担， 而不

应该另外再向办理身份证的居民收取任何费用。
（三）对身份证收费官方解释的回应

针对身份证为什么收费的问题，公安部于 2006
年 3 月 16 日在新闻发布会上做出了如下解释：

由于二代证在制证材料、 工艺、 技术方面的改

进，制作成本大大提高。按照政府和公民个人分别承

担费用的原则， 国务院规定证件研发的经费由中央

财政负担，制证中心建设经费，制证设备、制证系统、
信息采集设备的费用由地方各级政府负担， 证件的

工本费由居民个人承担。所谓的工本费就是材料费、
制证过程中发生的费用。 因为我们制证中心的人都

是职工，不是警察，很多都是聘请的，他们的工资、制

证过程中的消耗，加起来就是工本费，这部分是由个

人出。
上面这段话应该是官方对身份证收费的一种正

面解释。这里的“按照政府和公民个人分别承担费用

的原则” 无疑是遵照把办理身份证作为准公共产品

向相对人收回部分成本的思路。 而通过前面的分析

我们知道居民身份证属于政府管理需要而向全体居

民提供的纯公共产品， 因此该原则对于居民身份证

收费并不适用，无法为其提供合理的依据。 同时，公

安部也试图通过第二代身份证由于科技含量的增加

导致成本的提高来解释为什么新的身份证法要统一

收取费用。然而，公共部门为了提高行政效率对行政

手段进行升级改造是作为一个有效率的政府应尽的

职责， 并且国家在每年的财政预算中已经考虑这部

分行政成本， 因此根本不需要也不应该将增加的成

本转移给接受其管理的行对人。 另外从行政法的角

度来看，根据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对于在有效期范围

内的身份证因为行政主体本身的原因或法律的变化

而需要更换新的身份证， 那么由此产生的费用也应

由行政主体承担。因此，公共部门为了提高管理效率

而对身份证进行技术更新所产生的费用仍然需要由

国家财政统一支付， 而不应该向接受管理的相对人

另外收取任何费用。 那种被电子眼拍到的违章的司

机除缴纳罚款之外还要缴纳拍照费的事情实在不应

该再发生了。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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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身份证收费的危害

根据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核定的标准， 首次领

取和更换身份证的收费数额统一为 20 元。 因数额

较小， 并以工本费的名义人人均摊，20 元的身份证

收费，和其他证件收费一样，人们往往对这种具有隐

蔽性的行政收费习以为常。然而，随着人们权利意识

的觉醒， 已经有不少人开始质疑身份证收费的正当

性。由于涉及全体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身份证收费

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地解决将会造成以下危害：
（一）增 加 公 民 对 政 府 的 不 信 任 感 ，破 坏 政 府

形象

如前所述，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提供公共服务。
然而， 长期以来各级政府却主要充当了经济建设主

体和投资主体，对公共服务领域的投入严重不足，造

成了公共权力的异化。正是意识到这一点，党在十七

大报告中，单列一章强调“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

点的社会建设”。改善民生就要扭转过去用于经济建

设的费用明显偏高的局面， 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在政

府财政支出的比重，从而符合设置财税制度的目的，
实现政府职能的本位回归。 经过三十多年的经济发

展，我们的国家已经不是 20 世纪那个积弱积贫的国

家。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2007 年全国税

收收入完成 49442．73 亿元， 比 2006 年增加 11806
亿元，同比增长 31．4%。 国家的财政收入是以提供公

共服务为目的， 公民缴税是为了享有公共服务，因

此，税收的增长并不是政府所追求的最终目的，政府

应该做的是让更多人享有税收高增长带来的成果。
国家有义务加大对公共服务的投入， 提高公共服务

支出在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 然而时至今日， 我们

13 亿居民还在为一张小小的身份证额外缴纳费用，
这不能不让人怀疑每年巨额的税收收入的去向。 办

理一张身份证都要缴费， 那么纳税人还能指望享受

什么样的免费服务？如果把视野稍微放宽，我们会发

现同样实行身份证制度的韩国和我国的香港特别行

政区均实行首次领取和更换免费制度。 即使在不实

行强制身份证制度的法国，从 1998 年开始，居民更

新身份证全部免费。 ［7］由国家财政承担居民身份证

换发经费完全符合“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原

则，也是构建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必然要求。与公民纳

税之后还要为办理身份证缴纳工本费形成鲜明对比

的是， 最近各大媒体报道的所谓各大部委年末突击

花钱。 ［8］另外，公款浪费现象已经到了触目惊心的程

度，难怪民间老百姓会认 为我国的税 收政策是“取

之于民、用之于官”。因此，看似简单的身份证收费，
尽管数额较小，但是因为涉及数亿计居民，随着公

民维权意识的觉醒，将会给政府形象造成极其恶劣

的影响。
（二）侵 犯 居 民 的 合 法 财 产 ，加 重 居 民 的 赋 税

负担

我国宪法和刚刚生效的物权法均规定保护公民

合法的私有财产。人们之所以“要寻找一种结合的形

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维护和保障每个结

合者的人身和财富……每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

权利全部转让给整个集体”，［9］19 其目的是“以确保他

所余财产的安全和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10］213 公民

纳税之后剩余的财产是供纳税人“快乐享用的”私有

财产。然而，国家又通过制定法律以工本费的形式强

行从每个纳税人各自的这部分剩余财产中划出一部

分，从而侵犯了公民作为纳税人的财产权利，背离了

税收宗旨，加重了居民的赋税负担。也正是类似身份

证收费这样的行政收费大量存在， 使得我国目前成

为世界上税负最重的国家之一。 一个国家的税负是

指该家税收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DP）的比重。 我

国 2006 年税收收入占 GDP 比重约为 18%， 单从表

面上看，我国的税负并不重。然而我国居民实际上除

纳税之外，还要缴纳大量的行政费用，因此，我国居

民的实际税负可达 30％上下，大大超出一个中低收

入水平国家 24%的正常比值。 因此，减少以行政收

费为主的非规范性政府收入是减轻居民税收负担的

重心所在。 ［11］

（三）形成部门利益、滋生腐败

从 2004 年开始， 我国启动第二代身份证项目，
一张 IC 卡身份证按 20 元计，预计到 2010 年如期更

换 IC 卡身份证规模达 70%， 届时将换发约 8 亿张

IC 卡身份证，规模就是 160 亿元。 尽管《身份证法》
第二十条规定：“公安机关收取的居民身份证 工本

费，全部上缴国库。”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和公安部也

联合发文，“证件工本费的管理严格执行 ‘收支两条

线’和‘专款专用’的规定，一律上缴国库，再由财政

部门根据换发二代证实际开支划拨。”假设有关征收

部门即使按照规定将所收款项全部上缴国库， 但是

由于专款专用， 这部分款项将又会被全额返还给办

证部门，这样将会给有关部门带来巨额的部门利益，
那么由公安部起草的 《身份证法》 明文规定收费事

项， 不得不让人们怀疑其立法动机存在利益化的倾

向。这也是部门起草立法的弊端所在，即立法动机利

益化，动机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合法化。 如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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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是由具体的管理部门去起草， 而不是由一个无

利益关系的部门或专门的立法机构去起草，那么参

与起草的管理部门往往将本部门的利 益作为不可

缺少的内容写进法规条文，一旦草案通后，这些 部

门就得到了所谓的法定利益。 另外，为了治理换发

第二代身份证过程中出现的超标准收费、搭车收费

的现象，监管部门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 打击收费

过程中出现的腐败现象，那么监管本身所消耗的成

本已经远远大于身份证本身的成本，而实行身份证

免费办理无疑是釜底抽薪，将会从根本上杜绝此类

问题的发生。

四、完善相关制度的建议

单就身份证收费而言，建议将《身份证法》第二

十条第一款“公民申请领取、换领、补领居民身份证，
应当缴纳证件工本费。居民身份证工本费标准，由国

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门核定。”修改

为：“公民申请领取、换领居民身份证免费。公民补领

居民身份证应该缴纳证件工本费。 居民身份证工本

费标准， 由国务院价格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财政部

门核定。 ”删除第二款之规定。 另外,也可以不修改

《身份证法》， 而是在即将出台的行政收费法中通过

一定的形式予以明确。 目前 《中华人民共和国收费

法》 正在制定阶段。 那么在新的收费法里以原则或

列举的形式对身份证免收工本费予以明确。 根据基

本法优于一般法，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身份证法》
有关收费条款将会失效。

公共部门因管理的需要向居民核发身份证，系

提供纯公共产品的行为， 因此应实行首次领取和更

换免费制度。与之类似的结婚证、户口本等证件也均

应该实行免费领取制度。另外，在转变政府职能的背

景下， 管理即是服务， 由于被管理者已经通过纳税

“购买”了政府的服务，因此目前存在的名目繁多的

管理费，如工商管理费、金融业的监管费等均应该得

到相应的清理。 行政收费领域之所以成为行政违法

的“重灾区”，就是因为政府没有树立公共服务的观

念，尊重并保护纳税人权利的意识不强，距“公民一

税、政府万务”的要求甚远，因此行政收费法制建设

要完成由“乱”到“治”的使命，关键是确定正确的立

法价值取向。和以“少设定许可”为目标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一样，未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收费法》应该以“少设定收费”为价值取向，这样才能

从源头上有效治理乱收费问题， 从而实现行政收费

的法治化。当然，行政收费不仅仅是一个法律层面上

的问题，还是一个涉及行政管理体制、财政体制的问

题。因此，行政收费问题的不断解决还有赖于行政体

制改革的深化和政府服务职能的增强以及财税体制

的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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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Retaining and Abolishing of Resident Identity Card Charges

Wang Xiao-mei
( School of Postgradua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Government has the function of offering services to the public and only collects proper charges for
those who are consuming the quasi-public goods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However, identity card is a pure
public product offered by the government to its whole citizens in according to its requirement of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Therefore, the initial issuing of identity card and its replacement shall be free of charge. As the im-
provement of government's service function and the strengthening of citizen's right awareness, such kind of im-
proper administrative charges shall be abolished.

Key words: identity card; theory of public goods; administrative char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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